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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期待家门口绿地早日开放
滨水步道绿化带综合提升改造正在进行

小
忙
微
调
查

原配套房成了“商用房”，陌生租客
与楼栋业主同用一个门禁

“宾馆”开在居民楼
“混居”扰民如何解

9月18日，本报第10版刊登《家门口绿

地常年封闭 日常无人管渐成“野地”》的报

道，反映宝山大华公园城市逸翠华庭小区对

面一块绿地以及滨水步道绿化带无人管理，

绿地渐成“野地”。该报道引发相关部门高

度重视，目前已经对滨水步道绿化带进行综

合提升改造，相关施工作业正在进行。

大华公园城市逸翠华庭小区于2022年

2月交付，前期宣传中楼盘的生态环境是一

大亮点，小区西面有一块大型绿地，小区两

侧则是滨水步道绿化带。然而，交付2年多

来，家门口的绿地常年封闭，不对市民开放，

里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甚至还有人在里

面开荒种菜。眼看这么好的一块绿地渐成

“野地”，居民们感到非常可惜。

本报报道之后，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宝山

区庙行镇回复称，小区西面的绿地以及南面滨

水步道绿化均由房产开发商负责建设和日常

养护，目前尚未移交给属地政府。其中，南面

滨水步道的绿化位于小区红线范围，对于该

处绿化缺乏养护的问题，镇政府已督促开发

商尽快完成整改后办理移交接管手续，确保

小区公共空间绿化环境整洁有序。小区西侧

的绿地已要求开发商尽快增配监控、公厕等

必要的配套设施，再办理移交接管手续，纳入

到属地政府的日常管理。

就在本周，小区居民向

本报记者反馈，目前他们已经接到市政绿化

部门通知，对逸翠华庭小区北侧（长江西路

路段）的绿化带进行综合提升改造、增加花

卉绿植及小憩区域。预计施工持续至今

年年底。目前，小区南面滨水步道的

绿化带已经开始施工，原先的杂草

已经被清理干净，变得宽敞整洁，

居民们为之欢欣鼓舞，期待家门

口的绿地能够早日建成

开放。

本报记者

李晓明

新闻追踪

近日，徐汇区金色港湾小区的多位居民向“新民帮侬忙”求助，
2021年，小区20号楼的原会所配套用房101室经装修改建，摇身一
变成了“宾馆”，与大楼居民共用出入口，共用门禁卡。陌生面孔进
进出出，种种扰民现象及潜在的安全隐患令楼里的居民十分不安。
“会所及配套用房”如何成了“商用房”“宾馆房”？在被多次投诉之
后，商家辩称“短租房”无需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租赁1个月以上”
就属于“长租房”，并不扰民。对此，记者展开调查。

▲ 相关部门虽责令停

业，但经营者仍在悄悄

揽客

▲

101室出租前，未征

得小区业主同意

本版摄影 夏韵

■ 20号居民楼，居民与

短租客均从此门进出

■ 清真路沿街商铺处出入口，经营者此前

在内部破墙开门，现已恢复房屋原貌

原本设计互不打扰
斜土路街道金色港湾小区建于2001年，

共有18幢住宅楼。其中，20号楼总高33层，

有居民120多户，底楼原先为会所配套用房、

物业用房等，无居民住宅。20号楼的裙房沿

清真路一侧有一排沿街商铺，与居民楼不互

通，有墙做隔断。

据居民讲，小区最初交付业主使用时，毗

邻的21号两层小楼是小区“会所”，只对小区

业主开放。按大楼竣工图纸所示，“宾馆”所

在的20号楼101室，建筑面积有187平方米，

标明的是“会所配套用房”，建筑结构上与21

号会所楼相连通，原产权人均为开发商所有。

“记得在2009年以前，20号楼的101室

还是会所的一部分，设有乒乓室、阅览室等

公共设施。”李女士的回忆印证了其他居民

的反映。她说，101室有一扇应急逃生门，与

20号楼业主大堂相连，但常年处于紧闭状

态。在设计上，会所的活动空间与居民的居

住区域互为独立，虽动静结合，但互不打

扰。居民出入楼栋有独立的通道，进出“会

所配套用房”与“会所”都有各自的大门。清

真路沿街商铺与居民楼之间也有墙做隔断，

无法穿梭突破各自空间。原先的20号楼不

同功能区域都有各自的入口，长期以来相安

无事，并无矛盾，居住安全也从未成为问题。

会所变成商业用房
但事情的转折就发生在101室被转租为

“宾馆”之后。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去年才从

徐汇区规划部门了解到，开发商其实早就将

20号楼的101室和21号楼会所出售给了上

海方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产证上的房屋用

途也变更成了“商业”。多位居民表示，会所

及配套用房用途的变更，发生在十多年前，

当初未做全小区征询，他们都被蒙在鼓里，

直到101室开出“宾馆”才知晓此事。

在将“会所及配套用房”变更为“商业”用

途之后，方圆物业就将原有的21号楼会所关

闭，并将20号楼的101室和21号楼一并对外

出租经营。在经历了改头换面式的装修改造

之后，101室原先的大门被落地窗取代。此

后，101室虽对外出租过多次，但承租方会从

21号楼里借道穿行，与20号楼居民通道互不

影响，并没有引起居民反感和质疑。

但就在2021年的“宾馆”装修改造中，设

在业主通道内的“应急门”被启用，而且被当

作“宾馆大门”。陌生的宾馆客人与楼里居

民同进同出一个通道，使用同一个门禁，矛

盾从此激化，投诉接二连三。而21号楼虽然

也改为“商业”，被方圆物业租给一家中医

馆，但空间区域相对独立，居民对此反应并

不强烈。

居民莫女士说：“宾馆的经营方，复制了

20号楼的门禁卡。楼里一下子多了不少陌

生面孔，有时候深更半夜搬弄行李箱，会发

出很大声响，叫我们居民如何安心？而且，

原本会所及配套用房就不能用于居住，变更

‘商业’用途，就能住人了吗？”开发商变卖会

所及配套用房，但建筑物“用途”的改变，方

圆物业是否经过小区业主的征询同意？街

道和居委都说，并不清楚。2023年10月，属

地斜土路街道答复居民：20号楼101室目前

系争议房屋，暂时予以封闭。

“宾馆”经营有照无证
街道的回复，并没有让争议房屋的“争

议”就此结束。莫女士讲，101室仅在封闭了

一段时间之后，经营者就又另辟通道，将“宾

馆”出入口开到了清真路上。记者此前看

到，在清真路33号锅贴店旁，有一条小通道，

从这里可以走进20号楼101室，内部有5间

客房，装修风格与连锁经济酒店相似。李女

士指出，“宾馆”经营方擅自拆除了20号楼与

沿街商铺间的隔断墙，属于“破墙开门”的行

为，会给20号楼带来更多的安全隐患。

记者向相关部门反映了解，城管执法部

门已责令经营方恢复房屋外貌和原先的隔

断墙。而经过调查，这堵隔断墙并非承重结

构或防火墙，排除了居民的担忧。“宾馆”经

营者无计可施，20号楼大堂内“应急门”又被

启用，矛盾进一步激化。

那么，“宾馆”的经营方是否具有相关的

合法资质呢？对此，斜土路街道城运中心工

作人员回复：金色港湾20号101室的承租方

为上海付业实业有限公司大木桥路分公司，

其经营范围包含“酒店管理”和“住宿服务”，

但没有特种行业许可证，不可开设宾旅馆。

“经营者又改口称是短租房业务。”街道工

作人员继续解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房屋短

租经营，应取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

但“短租房”并没有取得20号楼业主居民的同

意。而且101室是商业用房性质，如果作为普

通房屋租赁住人，就又涉嫌“非改居”。

既不是宾馆，也不是短租房，为何101室

的商用房仍可以出租住人？街道工作人员

称，就是难以定性，才给管理和执法带来难

度。近3年里，20号楼居民持续投诉，街道

和居委多次建议经营者改变业态，但对方坚

持做的就是“住宿业”。

“长租”“短租”是否合法
记者辗转联系到上海付业实业有限公

司大木桥路分公司的负责人赵先生。“不是

宾馆，我做的就是短租房。”他回应，已向属

地派出所报备，所有房客信息上传网络，他

自认合法合规。针对出入口与居民“混居”

的矛盾，他表示特别理解居民们的担忧，已

仔细筛选入住房客，选择“租赁1个月以上”

的顾客，并将逐步转为长租模式，尽量避免

外来人员频繁流动。采访中，对方一会儿

“短租”，一会儿“长租”，似乎自己也没搞明

白，经营的到底是何种业务。

对经营者这番闪烁其词的回应，20号楼

的居民表示，101室原为“会所配套用房”，即

使改为“商业”，在未征询小区业主同意的情

况下，也不能用于出租扰民。无论“长租”或

是“短租”，经营者都应按照相关文件规定，

“应当取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一致同意”，

不得侵害相邻权人的合法权益。与居民“混

居”的“商用房”是否符合长租公寓的准入标

准？是否涉嫌“非改居”经营？他们希望，相

关部门应及时介入调查。

截稿前，徐汇区网格中心回复，101室的

“宾馆”已停业，接受相关部门的调查，未有

调查结果前，不得以任何形式安排人员入

住。但让居民失望的是，经营者仍在“躲猫

猫”，悄悄地揽客经营，丝毫没有“停业”的迹

象。居民的安居之忧到底该如何解决？对

此，“新民帮侬忙”将持续关注。

本报记者 夏韵


